
    附表 2 

補助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低（中低）收入戶學生支給外聘教師差額鐘點費補助清冊 

 

____________學年度____________學期 

學校名稱:__________________ 

班別 
(請註明音樂班、

舞蹈班或美術班) 

年級 學號 
審核通過 

學生姓名 

外聘教師 

每節支給鐘點費 

學校編列 

每節預算支應數 
差額 

實際授課 

節數 

申請補助金額 

合計（元） 
學生簽章 

音樂班 8 XXXXX OOO 630(主修) 400     

575(副修) 400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本頁小計 人數        人 申請補助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業務單位：         主（會）計單位：         校長： 

連絡電話：  必 填 

＊為利聯絡，請務必留下電話（含分機） 

＊本清冊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 

＊國中一至三年級請依七至九年級分別標示之。 

*主、副修請分別標示之。 

*若學校無編列每節鐘點費，而由家長支付者亦請標註。 


